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932號

原      告  施坊瑾  

訴訟代理人  陳韋誠律師

            黃大中律師

            郭乃瑜律師

被      告  蔡建賢律師即李素瓊之遺產管理人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盧俊誠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塗銷所有權移轉登記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

年2 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坐落高雄市○○區○○段○○段000 ○000 地號土地（權利

範圍均為10000 分之61，下合稱系爭土地）及其上同段同小

段1187建號建物（即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路000 號

4 樓之9 房屋，下稱系爭房屋，與系爭土地合稱系爭房地）

　　登記於被繼承人乙○○名下，而乙○○為原告父親生前之同

居人，與原告雖無血緣關係，然其感念原告對其日常生活之

照顧與負擔，生前即承諾將系爭房地贈與原告，僅係因乙○

○與原告誤認倘以贈與為原因移轉系爭房地，將遭課徵高額

贈與稅，遂於民國106 年間就系爭房地簽立買賣契約（下稱

系爭買賣契約），並於同年9 月27日以買賣為原因，將系爭

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下稱第一次移轉登記），原告

並依規定繳付第一次移轉登記之土地增值稅、印花稅、契稅

等稅金共計新臺幣（下同）61,259 元，然雙方事實上就系

爭房地之過戶並非基於買賣之真意，而係在履行贈與契約（

　　下稱系爭贈與契約），依民法第87條第2 項，雙方就系爭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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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應適用贈與之規定，故乙○○亦不曾在系爭房地第一次移

轉登記至原告名下後請求原告給付買賣價金。

　㈡又因乙○○長年為高雄市新興區公所認定之低收入戶，系爭

房地移轉登記後，經區公所來函表示，倘相關財產資料或實

價登錄資訊顯示乙○○已將系爭房地賣出，將認定乙○○有

相關價金收入，其低收入戶資格恐遭撤銷，然乙○○實際上

並未獲得買賣價金，為避免乙○○失去低收入戶身分，原告

　　乃與乙○○就系爭房地簽立合意解除買賣協議書（下稱系爭

解除協議），並於107 年5 月23日以上開買賣契約解除為原

因而將所有權再移轉登記予乙○○（下稱第二次移轉登

記），故乙○○目前仍為系爭房地登記所有權人。惟原告及

乙○○均無解除系爭買賣契約之真意，亦無再次將系爭房地

移轉登記予乙○○之真意，則系爭解除協議依民法第87條第

1 項規定，即為自始無效之意思表示，而系爭房地所為第二

次移轉登記之行為自亦同屬無效，系爭房地真正所有權人仍

為原告，系爭房地現仍登記於乙○○名下，已妨害原告就系

爭房地之所有權能，且乙○○享有系爭房地登記名義利益亦

無法律上原因，另乙○○於112 年2 月18日死亡，因乙○○

無繼承人，經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以112 年度司繼字第

7144號裁定選任蔡建賢律師為乙○○之遺產管理人確定，是

原告自得依民法第767 條第1 項中段、第179 條規定，請求

被告將系爭房地第二次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並回復登

記為原告所有。

　㈢倘認系爭解除協議無民法第87條規定之適用，而非屬無效之

意思表示，惟系爭房地於第二次移轉登記後，原告與乙○○

仍就系爭房地將贈與予原告乙事存有合意，僅係為避免遭課

徵高額贈與稅，原告於乙○○生前均未請求乙○○履行系爭

贈與契約，乙○○生前亦不曾表示撤銷贈與，系爭贈與契約

即由其繼承人所繼承，是原告自得依民法第406 條規定，請

求被告履行系爭贈與契約，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至原

告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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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㈣為此，爰依民法第87條、第179 條、第767 條第1 項及第40

6 條等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先位聲明：⒈被告應將系爭

房地於107 年5 月23日於高雄市政府地政局新興地政事務

所，以買賣為原因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並回復登記

為原告所有；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備位聲明：⒈被

告應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⒉願供擔保請准宣

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本件原告並未就系爭贈與契約舉證以實其說，諸如契約要件

　　事實内容之時間、地點等皆未特定，且到庭之證人亦僅稱乙

　　○○曾說要將系爭房地送給原告，並未參與系爭房地過戶移

　　轉，證詞僅係呈現聊天式之對話內容，難以證明系爭贈與契

　　約之存在。

　㈡依原告之主張内容，第一、二次移轉登記皆係目的錯誤，該

　　二次移轉登記之真意皆有移轉系爭房地之真意，僅目的原因

　　認知錯誤，並不影響法律行為效力，非屬通謀虛偽意思表示

　　；縱若第一、二次移轉登記之債權契約為通謀意思表示，惟

　　本件二次所有權變動登記（物權契約）並非通謀虛偽登記，

　　第一次移轉登記原告確有取得系爭房地移轉所有權登記之意

　　思，第二次移轉登記確有塗銷回復所有權移轉登記之意思，

　　並無虛偽或實際不移轉所有權登記之意思，依土地法第43條

　　規定，系爭房地二次移轉登記皆已生效力，且不得對抗第三

　　人，第一次移轉登記已依法登記並再經塗銷登記而消滅不存

　　在，自無死而復生之效力，而第二次移轉登記係合意解除契

　　約回復登記，原告之真意係回復返還乙○○所有權之移轉登

　　記，僅移轉及塗銷登記原因有爭議，並無就第二次登記有再

　　解除或宣告無效之情形，自無所謂再塗銷第二次移轉登記之

　　情事。

　㈢又原告雖主張為避免遭課高額贈與稅，乙○○與原告始於10

　　6 年間就系爭房地簽立系爭買賣契約等語，惟以系爭房地於

　　106 年間之公告現值，贈與稅核課計算基準為780,92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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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遠低於贈與稅課稅標準200 萬元，亦即系爭房地尚屬不課徵

　　贈與稅之範圍，原告主張理由顯然不實，其後原告再修改主

　　張其與乙○○起初係因不瞭解贈與稅免稅額之相關規定，誤

　　認倘以贈與系爭房地為移轉登記原因，將遭課徵高額贈與稅

　　，方會通謀虛偽以買賣為原因為第一次移轉登記云云，但原

　　告與乙○○不曾簽立任何私契，此與實務上買賣慣例不同，

　　且原告所述至多僅生動機目的錯誤，無虛偽意思表示之情。

　　另原告改主張原告與乙○○在移轉系爭房地後，區公所來函

　　始發現乙○○之低收入戶資格可能被撤銷，故乙○○為保留

　　低收入戶資格，方於107 年5 月23日與原告通謀虛偽簽立系

　　爭解除協議並為第二次移轉登記云云，但原告並未提出上述

　　通知或公函，且乙○○出售系爭房地之價格為780,928 元，

　　尚不影響其低收入戶之資格（因乙○○同時已無不動產及居

　　所，並需增加租金支出），另依原告與乙○○所簽立系爭解

　　除協議，其原因係原告之價金無法如期交付完成，可證第一

　　次移轉登記之原因為買賣契約，第二次移轉登記係因原告未

　　能支付買賣價金而合意解除系爭買賣契約，況依原告所述，

　　第二次移轉登記兩造確有解除契約（無論買賣或贈與契約）

　　之意思，該次移轉登記至多僅生動機目的錯誤，無虛偽意思

　　表示。

　㈣再者，原告主張乙○○並無任何財產，其生活費用皆由原告

　　負擔，然人壽保險契約之保費係由乙○○繳納，原告主張顯

　　有疑義，且原告已取得乙○○人壽保險金21萬元，原告縱有

　　照顧乙○○，亦已取得對待給付，原告對被告之生活費負擔

　　，與系爭房地價值相差幾十倍，系爭房地現值約200 萬元，

　　原告僅支付數萬元，兩者相差過矩，無法證明乙○○生前之

　　日常生活確實係由原告負擔，乙○○為感念原告之付出而承

　　諾將系爭不動產贈與予原告云云，至多僅證明原告與乙○○

　　生前生活關係密切，故本件原告之主張並非事實，原告之訴

自無理由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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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㈠系爭房地原為被繼承人乙○○所有，前於106 年9 月27日以

　　買賣為原因，移轉所有權登記予原告，嗣於107 年5 月23日

　　以系爭買賣契約解除為原因，而將所有權再移轉登記予乙○

　　○，故乙○○目前仍為系爭房地登記所有權人。

　㈡乙○○於112 年2 月18日死亡，因乙○○無繼承人，經臺灣

　　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以112 年度司繼字第7144號裁定選任蔡

　　建賢律師為乙○○之遺產管理人確定。

　㈢106 年9 月27日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系爭房地所有權登記之土

　　地增值稅、印花稅、契稅皆由原告繳納。

　㈣系爭房屋自103 年起之各期水費、電費、電話費均由原告名

　　下帳戶自動扣繳迄今。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與乙○○間就系爭房地簽立系爭買賣契約之行為，是否

　　隱藏成立贈與契約，而應依民法第87條第2 項規定適用民法

　　贈與之規定？

　⒈按虛偽意思表示，隱藏他項法律行為者，適用關於該項法律

行為之規定，民法第87條第2 項，固定有明文，惟是否隱藏

他項法律行為，亦須由當事人予以主張，法院始得加以審究

　　。又當事人就其有利於己之事實，應負舉證之責，是主張隱

　　藏有他項法律行為之人，自應就此利己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2114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證

明待證事實之存否，其證據方法不以直接證據為限，負舉證

責任之一方，非不得以間接證據證明間接事實存在，再本諸

論理及經驗法則，依已明瞭之間接事實，綜合全辯論意旨，

以推定應證事實之真偽。

　⒉經查，乙○○過世前係由原告照顧其生活，且曾表示要將系

爭房地贈與原告乙節，業經證人即乙○○友人丙○○到庭證

述：我和乙○○會見面聊天、一起吃飯，乙○○是孤單老人

　　，沒有小孩，過世前都是原告在照顧她，乙○○把原告當作

自己的女兒，並說要把她住的房子送給原告，已經說過不止

一次、說了好幾十年了，她說要把她住的房子送給原告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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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有在場，乙○○什麼事都找原告，且在乙○○過世前一

個多月住院時，我跟乙○○說你說這間房子要給原告，趕快

辦一辦，乙○○有主動說原告像她的女兒一樣，已經有叫人

辦了，但後來來不及，另外我有聽乙○○說過她曾把房子過

戶給原告，後來原告又過戶回給乙○○，我不知道她們怎麼

辦理等語在卷（見本院訴字卷第70至73頁）；證人即乙○○

友人甲○○到庭證稱：我認識乙○○一、二十年，我聽乙○

○說過，乙○○在原告小的時候就在她家，因為原告她們家

在做生意很忙，都是乙○○在照顧她們這些小孩，而乙○○

過世前差不多每天大約4 、5 點左右，我們幾個人都會去散

步，我知道乙○○過世前都是原告在照顧她，有一次乙○○

生病住院我去看她，大約是在乙○○過世前2 、3 年，也都

是原告在照顧她，乙○○有講過好幾次要把她住的房子送给

原告，我說你要辦就趕快辦，不要常常在那邊說，乙○○那

次生病住院說的時候，原告也在場，但原告好像沒有什麼表

示，說等乙○○好再說，意思是叫乙○○不用掛心，乙○○

在散步時講的時候，原告則沒有在場，我聽說她們有辦過過

戶一次，後來因為乙○○說會影響她的低收入戶資格，後來

又移轉回來，之後有去問代書看要怎麼處理比較好，乙○○

在過世前一、二個禮拜，那時乙○○有要我幫她買蛋捲，說

她要找代書辦房子的事情，但是乙○○就突然走了，所以這

件事就沒有後續了等語在卷（見本院訴字卷第89至92頁），

可見原告與乙○○確實係長期共同相處生活，乙○○過世前

亦確實皆由原告照顧，再由兩造所不爭執系爭房屋自103 年

起各期水費、電費、電話費均由原告名下帳戶自動扣繳迄今

之事實，益證原告亦有負擔被告部分生活費用；除此之外，

乙○○於84年8 月26日、85年3 月22日向訴外人國泰人壽保

險股份有限公司投保保單號碼0000000000、0000000000號之

人壽保險，身故時指定之受益人均為原告，更在2 人關係填

載原告為其義女，此有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114 年1

月14日國壽字第1140013868號函暨所附保險資料（見本院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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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卷第227 至237 頁），足徵原告與乙○○彼此間雖非具有

血緣關係之親人，但在實際生活及感情上已形同母女，且乙

○○並無其他直系血親卑親屬或配偶，亦無第二、三、四順

位繼承人在世，此可參原告所提出家事聲請選任遺產管理人

狀、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112 年度司繼字第7144號裁定

在卷可查（見本院審訴卷第111 至113 、117 至119 頁），

等同原告斯時已為乙○○最親近之人，乙○○確有將系爭房

地贈與原告之動機，此亦符合情理之常。

　⒊再者，由原告、乙○○向地政機關申請以買賣為原因進行第

一次移轉登記（見本院審訴卷第75至89頁），應可認定其2

　　人確實有為一定之意思表示且意思表示合致，惟其2 人並未

簽訂書面之買賣契約，核與一般不動產買賣有別，且由嗣後

其2 人簽立系爭解除協議可知，系爭買賣契約並未給付價金

　　，亦即並無對價，復由兩造均不爭執第一次移轉登記之土地

增值稅係由原告繳納乙節（一般而言，土地為有償移轉者，

　　土地增值稅之納稅義務人為土地原所有權人；土地為無償移

轉者，則由土地之新所有權人為納稅義務人），均足顯示系

爭買賣契約與一般買賣有異，再參酌乙○○未向原告請求給

付價金，且乙○○又確實有將系爭房地贈與原告之動機並曾

對外如此表示，綜合勾稽上開間接證據，應可推定原告主張

系爭買賣契約係隱藏成立贈與契約，應依民法第87條第2 項

規定適用民法贈與之規定，洵屬有據，此不論原告與乙○○

當初之目的係為避免遭課高額贈與稅，抑或誤認將遭課徵高

額贈與稅，始以買賣為原因為第一次移轉登記，均不影響上

開認定結論。

　㈡原告與乙○○間簽立合意解除契約協議書之行為，是否為通

　　謀虛偽意思表示而無效？

　⒈按所謂通謀為虛偽意思表示，乃指表意人與相對人互相故意

為非真意之表示而言，故相對人不僅須知表意人非真意，並

須就表意人非真意之表示相與為非真意之合意，始為相當。

　⒉經查，原告主張因乙○○長年為低收入戶，系爭房地移轉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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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後，經區公所來函表示，倘相關財產資料或實價登錄資訊

顯示乙○○已將系爭房地賣出，將認定乙○○有相關價金收

入，其低收入戶資格恐遭撤銷，為避免乙○○失去低收入戶

身分，原告乃與乙○○簽立系爭解除協議，並為第二次移轉

登記等語。雖然高雄市新興區公所於113 年7 月31日以高市

○區○○○○00000000000 號函覆本院稱：經查該所於107

 　 年無函知乙○○其若有相關價金收入，恐使其低收入戶資格

遭撤銷之函文等語在卷（見本院訴字卷第21頁），然無論區

公所是否曾發函表示原告主張之內容，由原告自承之內容可

知，原告與乙○○當時主觀上係為避免乙○○之低收入戶資

格遭撤銷而確實有將系爭房地再移轉登記予乙○○，使乙○

○再回復為系爭房地所有權人之真意無疑，再參酌前揭證人

丙○○、甲○○證述乙○○過世前仍持續表示要將系爭房地

贈與原告之事實，亦可徵對乙○○而言，其確實已回復為系

爭房地所有權人之地位，須再為贈與並移轉登記，原告始能

取得系爭房地所有權，第二次移轉登記並非係與原告互相故

意為非真意之表示，因此系爭解除協議難認為原告與乙○○

之通謀虛偽意思表示，而係其2 人確實有為解除契約之意思

表示合致，僅因第一次移轉登記係以買賣為原因，故系爭解

除協議在形式上始記載為因價金未如期交付故解除買賣契約

等語。

　㈢原告先位依民法第767 條第1 項中段或第179 條規定，請求

　　被告應將系爭房地於107 年5 月23日於高雄市政府新興地政

　　事務所，以買賣為原因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並回復

　　登記為原告所有，有無理由？

　　承前認定，第一次移轉登記應適用贈與之規定，惟嗣後原告

與乙○○合議解除契約，故系爭房地即再為第二次移轉登記

為乙○○所有，而第二次移轉登記並非原告、乙○○所為通

謀虛偽意思表示，因此系爭房地在第二次移轉登記後，即確

定為乙○○所有，原告並非系爭房地所有權人，自無從行使

所有物返還請求權，且乙○○取得系爭房地登記具法律上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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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核與不當得利要件有間，原告依民法第179 條請求被告

將第二次移轉登記塗銷並將系爭房地回復登記為原告所有，

洵屬無據。

　㈣原告備位依民法第406 條規定，請求被告應將系爭房屋及系

　　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有無理由？

　⒈原告主張第二次移轉登記後，原告與乙○○再次就系爭房地

　　贈與原告乙事達成合意，且乙○○亦多次在友人面前與原告

　　就系爭房地達成贈與合意云云。然而，原告始終未能就其與

　　乙○○在第二次移轉登記後，於何時、何地再就系爭房地達

　　成贈與合意詳予說明並舉證，就此已難為原告有利之認定。

　⒉其次，證人丙○○係證述：乙○○曾說要將系爭房地贈與原

　　告，說了好幾十年了，當時原告有在場，乙○○過世前一個

　　多月住院時曾表示已經有叫人辦理，但後來來不及，伊並不

　　知悉原告與乙○○如何辦理登記等語，除了根本無從特定時

　　間、地點致無法認定確實係在第二次移轉登記後有再達成贈

　　與合意外，其既不知原告與乙○○如何辦理移轉登記，自無

　　從據以推認原告主張為真實。而證人甲○○則係證稱：乙○

　　○有講過好幾次要將系爭房地贈與原告，且在乙○○過世前

　　2 、3 年生病住院時亦曾說過，原告當時也在場，但原告沒

　　有什麼表示，僅說等乙○○好了再說，乙○○在過世前一、

　　二個禮拜說要找代書辦房子的事，但乙○○就突然走了等語

　　，當時原告既未逕自應允，難認原告與乙○○當時已達成系

爭房地之贈與意思表示合致，且甲○○亦同樣提及乙○○曾

欲委託代書辦理卻來不及之事（惟究竟係已委託代書辦理抑

或欲委託代書辦理但尚未委託，亦無法確認，證人丙○○、

甲○○之證述就此部分有所差異），足見乙○○欲將系爭房

地贈與原告僅停留在向友人表示暨委託代書欲辦理此事之階

段，尚未有具體顯現於外並向受贈人為意思表示且與受贈人

達成意思表示合致之客觀事實，否則在業已與原告達成贈與

之意思表示合致之前提下，乙○○又何須一再向友人表示要

將系爭房地贈與原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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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⒊又與第一次移轉登記不同者，在於第一次移轉登記係有原告

與乙○○共同向地政機關申請移轉登記之資料，足以作為其

2 人有為意思表示合致之證據，再參酌證人丙○○、甲○○

之證述暨前述其他客觀事證，佐證乙○○有將系爭房地贈與

原告之動機（亦即，證人丙○○、甲○○之證述僅係作為佐

證乙○○有贈與系爭房地之動機之證據之一，並非以此認定

原告與乙○○有贈與意思表示合致之事實），因此始認定第

一次移轉登記確實係原告與乙○○有達成贈與之意思表示合

致；惟在第二次移轉登記後，並無客觀證據佐證乙○○已有

向原告表達贈與系爭房地之意思表示暨與原告就此意思表示

達成合致之事實，證人丙○○、甲○○之證述亦無法為原告

有利之認定，至多僅能認為乙○○有多次向友人表達對於其

財產如何處置之規劃，尚不能因此逕謂如此即具有法效力。

　　況且，第二次移轉登記係在107 年5 月23日，而乙○○係於

112 年2 月18日死亡，期間有將近4 年9 個月，若乙○○確

實有與原告就系爭房地達成贈與之意思表示合致，或確實有

要將系爭房地贈與原告並發生法效力，即便欲避免遭撤銷低

收入戶資格或遭課徵贈與稅，亦可先行訂立書面契約而暫不

進行移轉登記，抑或以其他具法效力之方式進行處置（例如

死因贈與、訂立遺囑等等），然乙○○卻始終未有任何具體

作為，更可見乙○○僅係多次向友人表達欲將系爭房地贈與

原告而已，而非確實與原告達成贈與系爭房地之意思表示合

致。

　⒋從而，本件既無從認定原告與乙○○在第二次移轉登記後有

再次就系爭房地贈與原告乙事達成合意，原告依贈與規定請

求被告應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即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87條、第179 條、第767 條第1 項

及第406 條等規定，先位請求被告應將系爭房地於107 年5

月23日於高雄市政府地政局新興地政事務所，以買賣為原因

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並回復登記為原告所有，備位請

求被告應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均為無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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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予駁回。而原告之訴既已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

麗，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經本院審酌後

　　認均不足以影響判決之結果，爰不另贅論，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王宗羿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書記官　陳仙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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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932號
原      告  施坊瑾  
訴訟代理人  陳韋誠律師
            黃大中律師
            郭乃瑜律師
被      告  蔡建賢律師即李素瓊之遺產管理人


訴訟代理人  盧俊誠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塗銷所有權移轉登記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
年2 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坐落高雄市○○區○○段○○段000 ○000 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均為10000 分之61，下合稱系爭土地）及其上同段同小段1187建號建物（即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路000 號4 樓之9 房屋，下稱系爭房屋，與系爭土地合稱系爭房地）
　　登記於被繼承人乙○○名下，而乙○○為原告父親生前之同居人，與原告雖無血緣關係，然其感念原告對其日常生活之照顧與負擔，生前即承諾將系爭房地贈與原告，僅係因乙○○與原告誤認倘以贈與為原因移轉系爭房地，將遭課徵高額贈與稅，遂於民國106 年間就系爭房地簽立買賣契約（下稱系爭買賣契約），並於同年9 月27日以買賣為原因，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下稱第一次移轉登記），原告並依規定繳付第一次移轉登記之土地增值稅、印花稅、契稅等稅金共計新臺幣（下同）61,259 元，然雙方事實上就系爭房地之過戶並非基於買賣之真意，而係在履行贈與契約（
　　下稱系爭贈與契約），依民法第87條第2 項，雙方就系爭房地應適用贈與之規定，故乙○○亦不曾在系爭房地第一次移轉登記至原告名下後請求原告給付買賣價金。
　㈡又因乙○○長年為高雄市新興區公所認定之低收入戶，系爭房地移轉登記後，經區公所來函表示，倘相關財產資料或實價登錄資訊顯示乙○○已將系爭房地賣出，將認定乙○○有相關價金收入，其低收入戶資格恐遭撤銷，然乙○○實際上並未獲得買賣價金，為避免乙○○失去低收入戶身分，原告
　　乃與乙○○就系爭房地簽立合意解除買賣協議書（下稱系爭解除協議），並於107 年5 月23日以上開買賣契約解除為原因而將所有權再移轉登記予乙○○（下稱第二次移轉登記），故乙○○目前仍為系爭房地登記所有權人。惟原告及乙○○均無解除系爭買賣契約之真意，亦無再次將系爭房地移轉登記予乙○○之真意，則系爭解除協議依民法第87條第1 項規定，即為自始無效之意思表示，而系爭房地所為第二次移轉登記之行為自亦同屬無效，系爭房地真正所有權人仍為原告，系爭房地現仍登記於乙○○名下，已妨害原告就系爭房地之所有權能，且乙○○享有系爭房地登記名義利益亦無法律上原因，另乙○○於112 年2 月18日死亡，因乙○○無繼承人，經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以112 年度司繼字第7144號裁定選任蔡建賢律師為乙○○之遺產管理人確定，是原告自得依民法第767 條第1 項中段、第179 條規定，請求被告將系爭房地第二次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並回復登記為原告所有。
　㈢倘認系爭解除協議無民法第87條規定之適用，而非屬無效之意思表示，惟系爭房地於第二次移轉登記後，原告與乙○○仍就系爭房地將贈與予原告乙事存有合意，僅係為避免遭課徵高額贈與稅，原告於乙○○生前均未請求乙○○履行系爭贈與契約，乙○○生前亦不曾表示撤銷贈與，系爭贈與契約即由其繼承人所繼承，是原告自得依民法第406 條規定，請求被告履行系爭贈與契約，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至原告名下。
　㈣為此，爰依民法第87條、第179 條、第767 條第1 項及第406 條等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先位聲明：⒈被告應將系爭房地於107 年5 月23日於高雄市政府地政局新興地政事務所，以買賣為原因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並回復登記為原告所有；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備位聲明：⒈被告應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本件原告並未就系爭贈與契約舉證以實其說，諸如契約要件
　　事實内容之時間、地點等皆未特定，且到庭之證人亦僅稱乙
　　○○曾說要將系爭房地送給原告，並未參與系爭房地過戶移
　　轉，證詞僅係呈現聊天式之對話內容，難以證明系爭贈與契
　　約之存在。
　㈡依原告之主張内容，第一、二次移轉登記皆係目的錯誤，該
　　二次移轉登記之真意皆有移轉系爭房地之真意，僅目的原因
　　認知錯誤，並不影響法律行為效力，非屬通謀虛偽意思表示
　　；縱若第一、二次移轉登記之債權契約為通謀意思表示，惟
　　本件二次所有權變動登記（物權契約）並非通謀虛偽登記，
　　第一次移轉登記原告確有取得系爭房地移轉所有權登記之意
　　思，第二次移轉登記確有塗銷回復所有權移轉登記之意思，
　　並無虛偽或實際不移轉所有權登記之意思，依土地法第43條
　　規定，系爭房地二次移轉登記皆已生效力，且不得對抗第三
　　人，第一次移轉登記已依法登記並再經塗銷登記而消滅不存
　　在，自無死而復生之效力，而第二次移轉登記係合意解除契
　　約回復登記，原告之真意係回復返還乙○○所有權之移轉登
　　記，僅移轉及塗銷登記原因有爭議，並無就第二次登記有再
　　解除或宣告無效之情形，自無所謂再塗銷第二次移轉登記之
　　情事。
　㈢又原告雖主張為避免遭課高額贈與稅，乙○○與原告始於10
　　6 年間就系爭房地簽立系爭買賣契約等語，惟以系爭房地於
　　106 年間之公告現值，贈與稅核課計算基準為780,928 元，
　　遠低於贈與稅課稅標準200 萬元，亦即系爭房地尚屬不課徵
　　贈與稅之範圍，原告主張理由顯然不實，其後原告再修改主
　　張其與乙○○起初係因不瞭解贈與稅免稅額之相關規定，誤
　　認倘以贈與系爭房地為移轉登記原因，將遭課徵高額贈與稅
　　，方會通謀虛偽以買賣為原因為第一次移轉登記云云，但原
　　告與乙○○不曾簽立任何私契，此與實務上買賣慣例不同，
　　且原告所述至多僅生動機目的錯誤，無虛偽意思表示之情。
　　另原告改主張原告與乙○○在移轉系爭房地後，區公所來函
　　始發現乙○○之低收入戶資格可能被撤銷，故乙○○為保留
　　低收入戶資格，方於107 年5 月23日與原告通謀虛偽簽立系
　　爭解除協議並為第二次移轉登記云云，但原告並未提出上述
　　通知或公函，且乙○○出售系爭房地之價格為780,928 元，
　　尚不影響其低收入戶之資格（因乙○○同時已無不動產及居
　　所，並需增加租金支出），另依原告與乙○○所簽立系爭解
　　除協議，其原因係原告之價金無法如期交付完成，可證第一
　　次移轉登記之原因為買賣契約，第二次移轉登記係因原告未
　　能支付買賣價金而合意解除系爭買賣契約，況依原告所述，
　　第二次移轉登記兩造確有解除契約（無論買賣或贈與契約）
　　之意思，該次移轉登記至多僅生動機目的錯誤，無虛偽意思
　　表示。
　㈣再者，原告主張乙○○並無任何財產，其生活費用皆由原告
　　負擔，然人壽保險契約之保費係由乙○○繳納，原告主張顯
　　有疑義，且原告已取得乙○○人壽保險金21萬元，原告縱有
　　照顧乙○○，亦已取得對待給付，原告對被告之生活費負擔
　　，與系爭房地價值相差幾十倍，系爭房地現值約200 萬元，
　　原告僅支付數萬元，兩者相差過矩，無法證明乙○○生前之
　　日常生活確實係由原告負擔，乙○○為感念原告之付出而承
　　諾將系爭不動產贈與予原告云云，至多僅證明原告與乙○○
　　生前生活關係密切，故本件原告之主張並非事實，原告之訴自無理由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系爭房地原為被繼承人乙○○所有，前於106 年9 月27日以
　　買賣為原因，移轉所有權登記予原告，嗣於107 年5 月23日
　　以系爭買賣契約解除為原因，而將所有權再移轉登記予乙○
　　○，故乙○○目前仍為系爭房地登記所有權人。
　㈡乙○○於112 年2 月18日死亡，因乙○○無繼承人，經臺灣
　　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以112 年度司繼字第7144號裁定選任蔡
　　建賢律師為乙○○之遺產管理人確定。
　㈢106 年9 月27日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系爭房地所有權登記之土
　　地增值稅、印花稅、契稅皆由原告繳納。
　㈣系爭房屋自103 年起之各期水費、電費、電話費均由原告名
　　下帳戶自動扣繳迄今。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與乙○○間就系爭房地簽立系爭買賣契約之行為，是否
　　隱藏成立贈與契約，而應依民法第87條第2 項規定適用民法
　　贈與之規定？
　⒈按虛偽意思表示，隱藏他項法律行為者，適用關於該項法律行為之規定，民法第87條第2 項，固定有明文，惟是否隱藏他項法律行為，亦須由當事人予以主張，法院始得加以審究
　　。又當事人就其有利於己之事實，應負舉證之責，是主張隱
　　藏有他項法律行為之人，自應就此利己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2114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證明待證事實之存否，其證據方法不以直接證據為限，負舉證責任之一方，非不得以間接證據證明間接事實存在，再本諸論理及經驗法則，依已明瞭之間接事實，綜合全辯論意旨，以推定應證事實之真偽。
　⒉經查，乙○○過世前係由原告照顧其生活，且曾表示要將系爭房地贈與原告乙節，業經證人即乙○○友人丙○○到庭證述：我和乙○○會見面聊天、一起吃飯，乙○○是孤單老人
　　，沒有小孩，過世前都是原告在照顧她，乙○○把原告當作自己的女兒，並說要把她住的房子送給原告，已經說過不止一次、說了好幾十年了，她說要把她住的房子送給原告時，原告有在場，乙○○什麼事都找原告，且在乙○○過世前一個多月住院時，我跟乙○○說你說這間房子要給原告，趕快辦一辦，乙○○有主動說原告像她的女兒一樣，已經有叫人辦了，但後來來不及，另外我有聽乙○○說過她曾把房子過戶給原告，後來原告又過戶回給乙○○，我不知道她們怎麼辦理等語在卷（見本院訴字卷第70至73頁）；證人即乙○○友人甲○○到庭證稱：我認識乙○○一、二十年，我聽乙○○說過，乙○○在原告小的時候就在她家，因為原告她們家在做生意很忙，都是乙○○在照顧她們這些小孩，而乙○○過世前差不多每天大約4 、5 點左右，我們幾個人都會去散步，我知道乙○○過世前都是原告在照顧她，有一次乙○○生病住院我去看她，大約是在乙○○過世前2 、3 年，也都是原告在照顧她，乙○○有講過好幾次要把她住的房子送给原告，我說你要辦就趕快辦，不要常常在那邊說，乙○○那次生病住院說的時候，原告也在場，但原告好像沒有什麼表示，說等乙○○好再說，意思是叫乙○○不用掛心，乙○○在散步時講的時候，原告則沒有在場，我聽說她們有辦過過戶一次，後來因為乙○○說會影響她的低收入戶資格，後來又移轉回來，之後有去問代書看要怎麼處理比較好，乙○○在過世前一、二個禮拜，那時乙○○有要我幫她買蛋捲，說她要找代書辦房子的事情，但是乙○○就突然走了，所以這件事就沒有後續了等語在卷（見本院訴字卷第89至92頁），可見原告與乙○○確實係長期共同相處生活，乙○○過世前亦確實皆由原告照顧，再由兩造所不爭執系爭房屋自103 年起各期水費、電費、電話費均由原告名下帳戶自動扣繳迄今之事實，益證原告亦有負擔被告部分生活費用；除此之外，乙○○於84年8 月26日、85年3 月22日向訴外人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投保保單號碼0000000000、0000000000號之人壽保險，身故時指定之受益人均為原告，更在2 人關係填載原告為其義女，此有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114 年1 月14日國壽字第1140013868號函暨所附保險資料（見本院訴字卷第227 至237 頁），足徵原告與乙○○彼此間雖非具有血緣關係之親人，但在實際生活及感情上已形同母女，且乙○○並無其他直系血親卑親屬或配偶，亦無第二、三、四順位繼承人在世，此可參原告所提出家事聲請選任遺產管理人狀、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112 年度司繼字第7144號裁定在卷可查（見本院審訴卷第111 至113 、117 至119 頁），等同原告斯時已為乙○○最親近之人，乙○○確有將系爭房地贈與原告之動機，此亦符合情理之常。
　⒊再者，由原告、乙○○向地政機關申請以買賣為原因進行第一次移轉登記（見本院審訴卷第75至89頁），應可認定其2
　　人確實有為一定之意思表示且意思表示合致，惟其2 人並未簽訂書面之買賣契約，核與一般不動產買賣有別，且由嗣後其2 人簽立系爭解除協議可知，系爭買賣契約並未給付價金
　　，亦即並無對價，復由兩造均不爭執第一次移轉登記之土地增值稅係由原告繳納乙節（一般而言，土地為有償移轉者，
　　土地增值稅之納稅義務人為土地原所有權人；土地為無償移轉者，則由土地之新所有權人為納稅義務人），均足顯示系爭買賣契約與一般買賣有異，再參酌乙○○未向原告請求給付價金，且乙○○又確實有將系爭房地贈與原告之動機並曾對外如此表示，綜合勾稽上開間接證據，應可推定原告主張系爭買賣契約係隱藏成立贈與契約，應依民法第87條第2 項規定適用民法贈與之規定，洵屬有據，此不論原告與乙○○當初之目的係為避免遭課高額贈與稅，抑或誤認將遭課徵高額贈與稅，始以買賣為原因為第一次移轉登記，均不影響上開認定結論。
　㈡原告與乙○○間簽立合意解除契約協議書之行為，是否為通
　　謀虛偽意思表示而無效？
　⒈按所謂通謀為虛偽意思表示，乃指表意人與相對人互相故意為非真意之表示而言，故相對人不僅須知表意人非真意，並須就表意人非真意之表示相與為非真意之合意，始為相當。
　⒉經查，原告主張因乙○○長年為低收入戶，系爭房地移轉登記後，經區公所來函表示，倘相關財產資料或實價登錄資訊顯示乙○○已將系爭房地賣出，將認定乙○○有相關價金收入，其低收入戶資格恐遭撤銷，為避免乙○○失去低收入戶身分，原告乃與乙○○簽立系爭解除協議，並為第二次移轉登記等語。雖然高雄市新興區公所於113 年7 月31日以高市○區○○○○00000000000 號函覆本院稱：經查該所於107
 　 年無函知乙○○其若有相關價金收入，恐使其低收入戶資格遭撤銷之函文等語在卷（見本院訴字卷第21頁），然無論區公所是否曾發函表示原告主張之內容，由原告自承之內容可知，原告與乙○○當時主觀上係為避免乙○○之低收入戶資格遭撤銷而確實有將系爭房地再移轉登記予乙○○，使乙○○再回復為系爭房地所有權人之真意無疑，再參酌前揭證人丙○○、甲○○證述乙○○過世前仍持續表示要將系爭房地贈與原告之事實，亦可徵對乙○○而言，其確實已回復為系爭房地所有權人之地位，須再為贈與並移轉登記，原告始能取得系爭房地所有權，第二次移轉登記並非係與原告互相故意為非真意之表示，因此系爭解除協議難認為原告與乙○○之通謀虛偽意思表示，而係其2 人確實有為解除契約之意思表示合致，僅因第一次移轉登記係以買賣為原因，故系爭解除協議在形式上始記載為因價金未如期交付故解除買賣契約等語。
　㈢原告先位依民法第767 條第1 項中段或第179 條規定，請求
　　被告應將系爭房地於107 年5 月23日於高雄市政府新興地政
　　事務所，以買賣為原因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並回復
　　登記為原告所有，有無理由？
　　承前認定，第一次移轉登記應適用贈與之規定，惟嗣後原告與乙○○合議解除契約，故系爭房地即再為第二次移轉登記為乙○○所有，而第二次移轉登記並非原告、乙○○所為通謀虛偽意思表示，因此系爭房地在第二次移轉登記後，即確定為乙○○所有，原告並非系爭房地所有權人，自無從行使所有物返還請求權，且乙○○取得系爭房地登記具法律上原因，核與不當得利要件有間，原告依民法第179 條請求被告將第二次移轉登記塗銷並將系爭房地回復登記為原告所有，洵屬無據。
　㈣原告備位依民法第406 條規定，請求被告應將系爭房屋及系
　　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有無理由？
　⒈原告主張第二次移轉登記後，原告與乙○○再次就系爭房地
　　贈與原告乙事達成合意，且乙○○亦多次在友人面前與原告
　　就系爭房地達成贈與合意云云。然而，原告始終未能就其與
　　乙○○在第二次移轉登記後，於何時、何地再就系爭房地達
　　成贈與合意詳予說明並舉證，就此已難為原告有利之認定。
　⒉其次，證人丙○○係證述：乙○○曾說要將系爭房地贈與原
　　告，說了好幾十年了，當時原告有在場，乙○○過世前一個
　　多月住院時曾表示已經有叫人辦理，但後來來不及，伊並不
　　知悉原告與乙○○如何辦理登記等語，除了根本無從特定時
　　間、地點致無法認定確實係在第二次移轉登記後有再達成贈
　　與合意外，其既不知原告與乙○○如何辦理移轉登記，自無
　　從據以推認原告主張為真實。而證人甲○○則係證稱：乙○
　　○有講過好幾次要將系爭房地贈與原告，且在乙○○過世前
　　2 、3 年生病住院時亦曾說過，原告當時也在場，但原告沒
　　有什麼表示，僅說等乙○○好了再說，乙○○在過世前一、
　　二個禮拜說要找代書辦房子的事，但乙○○就突然走了等語
　　，當時原告既未逕自應允，難認原告與乙○○當時已達成系爭房地之贈與意思表示合致，且甲○○亦同樣提及乙○○曾欲委託代書辦理卻來不及之事（惟究竟係已委託代書辦理抑或欲委託代書辦理但尚未委託，亦無法確認，證人丙○○、甲○○之證述就此部分有所差異），足見乙○○欲將系爭房地贈與原告僅停留在向友人表示暨委託代書欲辦理此事之階段，尚未有具體顯現於外並向受贈人為意思表示且與受贈人達成意思表示合致之客觀事實，否則在業已與原告達成贈與之意思表示合致之前提下，乙○○又何須一再向友人表示要將系爭房地贈與原告。
　⒊又與第一次移轉登記不同者，在於第一次移轉登記係有原告與乙○○共同向地政機關申請移轉登記之資料，足以作為其2 人有為意思表示合致之證據，再參酌證人丙○○、甲○○之證述暨前述其他客觀事證，佐證乙○○有將系爭房地贈與原告之動機（亦即，證人丙○○、甲○○之證述僅係作為佐證乙○○有贈與系爭房地之動機之證據之一，並非以此認定原告與乙○○有贈與意思表示合致之事實），因此始認定第一次移轉登記確實係原告與乙○○有達成贈與之意思表示合致；惟在第二次移轉登記後，並無客觀證據佐證乙○○已有向原告表達贈與系爭房地之意思表示暨與原告就此意思表示達成合致之事實，證人丙○○、甲○○之證述亦無法為原告有利之認定，至多僅能認為乙○○有多次向友人表達對於其財產如何處置之規劃，尚不能因此逕謂如此即具有法效力。
　　況且，第二次移轉登記係在107 年5 月23日，而乙○○係於112 年2 月18日死亡，期間有將近4 年9 個月，若乙○○確實有與原告就系爭房地達成贈與之意思表示合致，或確實有要將系爭房地贈與原告並發生法效力，即便欲避免遭撤銷低收入戶資格或遭課徵贈與稅，亦可先行訂立書面契約而暫不進行移轉登記，抑或以其他具法效力之方式進行處置（例如死因贈與、訂立遺囑等等），然乙○○卻始終未有任何具體作為，更可見乙○○僅係多次向友人表達欲將系爭房地贈與原告而已，而非確實與原告達成贈與系爭房地之意思表示合致。
　⒋從而，本件既無從認定原告與乙○○在第二次移轉登記後有再次就系爭房地贈與原告乙事達成合意，原告依贈與規定請求被告應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即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87條、第179 條、第767 條第1 項及第406 條等規定，先位請求被告應將系爭房地於107 年5 月23日於高雄市政府地政局新興地政事務所，以買賣為原因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並回復登記為原告所有，備位請求被告應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而原告之訴既已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經本院審酌後
　　認均不足以影響判決之結果，爰不另贅論，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王宗羿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書記官　陳仙宜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932號

原      告  施坊瑾  

訴訟代理人  陳韋誠律師

            黃大中律師

            郭乃瑜律師

被      告  蔡建賢律師即李素瓊之遺產管理人



訴訟代理人  盧俊誠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塗銷所有權移轉登記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

年2 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坐落高雄市○○區○○段○○段000 ○000 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均為

    10000 分之61，下合稱系爭土地）及其上同段同小段1187建

    號建物（即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路000 號4 樓之9 房屋

    ，下稱系爭房屋，與系爭土地合稱系爭房地）

　　登記於被繼承人乙○○名下，而乙○○為原告父親生前之同居人

    ，與原告雖無血緣關係，然其感念原告對其日常生活之照顧

    與負擔，生前即承諾將系爭房地贈與原告，僅係因乙○○與原

    告誤認倘以贈與為原因移轉系爭房地，將遭課徵高額贈與稅

    ，遂於民國106 年間就系爭房地簽立買賣契約（下稱系爭買

    賣契約），並於同年9 月27日以買賣為原因，將系爭房地所

    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下稱第一次移轉登記），原告並依規

    定繳付第一次移轉登記之土地增值稅、印花稅、契稅等稅金

    共計新臺幣（下同）61,259 元，然雙方事實上就系爭房地

    之過戶並非基於買賣之真意，而係在履行贈與契約（

　　下稱系爭贈與契約），依民法第87條第2 項，雙方就系爭房

    地應適用贈與之規定，故乙○○亦不曾在系爭房地第一次移轉

    登記至原告名下後請求原告給付買賣價金。

　㈡又因乙○○長年為高雄市新興區公所認定之低收入戶，系爭房

    地移轉登記後，經區公所來函表示，倘相關財產資料或實價

    登錄資訊顯示乙○○已將系爭房地賣出，將認定乙○○有相關價

    金收入，其低收入戶資格恐遭撤銷，然乙○○實際上並未獲得

    買賣價金，為避免乙○○失去低收入戶身分，原告

　　乃與乙○○就系爭房地簽立合意解除買賣協議書（下稱系爭解

    除協議），並於107 年5 月23日以上開買賣契約解除為原因

    而將所有權再移轉登記予乙○○（下稱第二次移轉登記），故

    乙○○目前仍為系爭房地登記所有權人。惟原告及乙○○均無解

    除系爭買賣契約之真意，亦無再次將系爭房地移轉登記予乙

    ○○之真意，則系爭解除協議依民法第87條第1 項規定，即為

    自始無效之意思表示，而系爭房地所為第二次移轉登記之行

    為自亦同屬無效，系爭房地真正所有權人仍為原告，系爭房

    地現仍登記於乙○○名下，已妨害原告就系爭房地之所有權能

    ，且乙○○享有系爭房地登記名義利益亦無法律上原因，另乙

    ○○於112 年2 月18日死亡，因乙○○無繼承人，經臺灣高雄少

    年及家事法院以112 年度司繼字第7144號裁定選任蔡建賢律

    師為乙○○之遺產管理人確定，是原告自得依民法第767 條第

    1 項中段、第179 條規定，請求被告將系爭房地第二次所有

    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並回復登記為原告所有。

　㈢倘認系爭解除協議無民法第87條規定之適用，而非屬無效之

    意思表示，惟系爭房地於第二次移轉登記後，原告與乙○○仍

    就系爭房地將贈與予原告乙事存有合意，僅係為避免遭課徵

    高額贈與稅，原告於乙○○生前均未請求乙○○履行系爭贈與契

    約，乙○○生前亦不曾表示撤銷贈與，系爭贈與契約即由其繼

    承人所繼承，是原告自得依民法第406 條規定，請求被告履

    行系爭贈與契約，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至原告名下。

　㈣為此，爰依民法第87條、第179 條、第767 條第1 項及第406

     條等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先位聲明：⒈被告應將系爭房

    地於107 年5 月23日於高雄市政府地政局新興地政事務所，

    以買賣為原因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並回復登記為原

    告所有；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備位聲明：⒈被告應將

    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

    行。

二、被告則以：

　㈠本件原告並未就系爭贈與契約舉證以實其說，諸如契約要件

　　事實内容之時間、地點等皆未特定，且到庭之證人亦僅稱乙

　　○○曾說要將系爭房地送給原告，並未參與系爭房地過戶移

　　轉，證詞僅係呈現聊天式之對話內容，難以證明系爭贈與契

　　約之存在。

　㈡依原告之主張内容，第一、二次移轉登記皆係目的錯誤，該

　　二次移轉登記之真意皆有移轉系爭房地之真意，僅目的原因

　　認知錯誤，並不影響法律行為效力，非屬通謀虛偽意思表示

　　；縱若第一、二次移轉登記之債權契約為通謀意思表示，惟

　　本件二次所有權變動登記（物權契約）並非通謀虛偽登記，

　　第一次移轉登記原告確有取得系爭房地移轉所有權登記之意

　　思，第二次移轉登記確有塗銷回復所有權移轉登記之意思，

　　並無虛偽或實際不移轉所有權登記之意思，依土地法第43條

　　規定，系爭房地二次移轉登記皆已生效力，且不得對抗第三

　　人，第一次移轉登記已依法登記並再經塗銷登記而消滅不存

　　在，自無死而復生之效力，而第二次移轉登記係合意解除契

　　約回復登記，原告之真意係回復返還乙○○所有權之移轉登

　　記，僅移轉及塗銷登記原因有爭議，並無就第二次登記有再

　　解除或宣告無效之情形，自無所謂再塗銷第二次移轉登記之

　　情事。

　㈢又原告雖主張為避免遭課高額贈與稅，乙○○與原告始於10

　　6 年間就系爭房地簽立系爭買賣契約等語，惟以系爭房地於

　　106 年間之公告現值，贈與稅核課計算基準為780,928 元，

　　遠低於贈與稅課稅標準200 萬元，亦即系爭房地尚屬不課徵

　　贈與稅之範圍，原告主張理由顯然不實，其後原告再修改主

　　張其與乙○○起初係因不瞭解贈與稅免稅額之相關規定，誤

　　認倘以贈與系爭房地為移轉登記原因，將遭課徵高額贈與稅

　　，方會通謀虛偽以買賣為原因為第一次移轉登記云云，但原

　　告與乙○○不曾簽立任何私契，此與實務上買賣慣例不同，

　　且原告所述至多僅生動機目的錯誤，無虛偽意思表示之情。

　　另原告改主張原告與乙○○在移轉系爭房地後，區公所來函

　　始發現乙○○之低收入戶資格可能被撤銷，故乙○○為保留

　　低收入戶資格，方於107 年5 月23日與原告通謀虛偽簽立系

　　爭解除協議並為第二次移轉登記云云，但原告並未提出上述

　　通知或公函，且乙○○出售系爭房地之價格為780,928 元，

　　尚不影響其低收入戶之資格（因乙○○同時已無不動產及居

　　所，並需增加租金支出），另依原告與乙○○所簽立系爭解

　　除協議，其原因係原告之價金無法如期交付完成，可證第一

　　次移轉登記之原因為買賣契約，第二次移轉登記係因原告未

　　能支付買賣價金而合意解除系爭買賣契約，況依原告所述，

　　第二次移轉登記兩造確有解除契約（無論買賣或贈與契約）

　　之意思，該次移轉登記至多僅生動機目的錯誤，無虛偽意思

　　表示。

　㈣再者，原告主張乙○○並無任何財產，其生活費用皆由原告

　　負擔，然人壽保險契約之保費係由乙○○繳納，原告主張顯

　　有疑義，且原告已取得乙○○人壽保險金21萬元，原告縱有

　　照顧乙○○，亦已取得對待給付，原告對被告之生活費負擔

　　，與系爭房地價值相差幾十倍，系爭房地現值約200 萬元，

　　原告僅支付數萬元，兩者相差過矩，無法證明乙○○生前之

　　日常生活確實係由原告負擔，乙○○為感念原告之付出而承

　　諾將系爭不動產贈與予原告云云，至多僅證明原告與乙○○

　　生前生活關係密切，故本件原告之主張並非事實，原告之訴

    自無理由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系爭房地原為被繼承人乙○○所有，前於106 年9 月27日以

　　買賣為原因，移轉所有權登記予原告，嗣於107 年5 月23日

　　以系爭買賣契約解除為原因，而將所有權再移轉登記予乙○

　　○，故乙○○目前仍為系爭房地登記所有權人。

　㈡乙○○於112 年2 月18日死亡，因乙○○無繼承人，經臺灣

　　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以112 年度司繼字第7144號裁定選任蔡

　　建賢律師為乙○○之遺產管理人確定。

　㈢106 年9 月27日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系爭房地所有權登記之土

　　地增值稅、印花稅、契稅皆由原告繳納。

　㈣系爭房屋自103 年起之各期水費、電費、電話費均由原告名

　　下帳戶自動扣繳迄今。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與乙○○間就系爭房地簽立系爭買賣契約之行為，是否

　　隱藏成立贈與契約，而應依民法第87條第2 項規定適用民法

　　贈與之規定？

　⒈按虛偽意思表示，隱藏他項法律行為者，適用關於該項法律

    行為之規定，民法第87條第2 項，固定有明文，惟是否隱藏

    他項法律行為，亦須由當事人予以主張，法院始得加以審究

　　。又當事人就其有利於己之事實，應負舉證之責，是主張隱

　　藏有他項法律行為之人，自應就此利己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2114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證

    明待證事實之存否，其證據方法不以直接證據為限，負舉證

    責任之一方，非不得以間接證據證明間接事實存在，再本諸

    論理及經驗法則，依已明瞭之間接事實，綜合全辯論意旨，

    以推定應證事實之真偽。

　⒉經查，乙○○過世前係由原告照顧其生活，且曾表示要將系爭

    房地贈與原告乙節，業經證人即乙○○友人丙○○到庭證述：我

    和乙○○會見面聊天、一起吃飯，乙○○是孤單老人

　　，沒有小孩，過世前都是原告在照顧她，乙○○把原告當作自

    己的女兒，並說要把她住的房子送給原告，已經說過不止一

    次、說了好幾十年了，她說要把她住的房子送給原告時，原

    告有在場，乙○○什麼事都找原告，且在乙○○過世前一個多月

    住院時，我跟乙○○說你說這間房子要給原告，趕快辦一辦，

    乙○○有主動說原告像她的女兒一樣，已經有叫人辦了，但後

    來來不及，另外我有聽乙○○說過她曾把房子過戶給原告，後

    來原告又過戶回給乙○○，我不知道她們怎麼辦理等語在卷（

    見本院訴字卷第70至73頁）；證人即乙○○友人甲○○到庭證稱

    ：我認識乙○○一、二十年，我聽乙○○說過，乙○○在原告小的

    時候就在她家，因為原告她們家在做生意很忙，都是乙○○在

    照顧她們這些小孩，而乙○○過世前差不多每天大約4 、5 點

    左右，我們幾個人都會去散步，我知道乙○○過世前都是原告

    在照顧她，有一次乙○○生病住院我去看她，大約是在乙○○過

    世前2 、3 年，也都是原告在照顧她，乙○○有講過好幾次要

    把她住的房子送给原告，我說你要辦就趕快辦，不要常常在

    那邊說，乙○○那次生病住院說的時候，原告也在場，但原告

    好像沒有什麼表示，說等乙○○好再說，意思是叫乙○○不用掛

    心，乙○○在散步時講的時候，原告則沒有在場，我聽說她們

    有辦過過戶一次，後來因為乙○○說會影響她的低收入戶資格

    ，後來又移轉回來，之後有去問代書看要怎麼處理比較好，

    乙○○在過世前一、二個禮拜，那時乙○○有要我幫她買蛋捲，

    說她要找代書辦房子的事情，但是乙○○就突然走了，所以這

    件事就沒有後續了等語在卷（見本院訴字卷第89至92頁），

    可見原告與乙○○確實係長期共同相處生活，乙○○過世前亦確

    實皆由原告照顧，再由兩造所不爭執系爭房屋自103 年起各

    期水費、電費、電話費均由原告名下帳戶自動扣繳迄今之事

    實，益證原告亦有負擔被告部分生活費用；除此之外，乙○○

    於84年8 月26日、85年3 月22日向訴外人國泰人壽保險股份

    有限公司投保保單號碼0000000000、0000000000號之人壽保

    險，身故時指定之受益人均為原告，更在2 人關係填載原告

    為其義女，此有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114 年1 月14日

    國壽字第1140013868號函暨所附保險資料（見本院訴字卷第

    227 至237 頁），足徵原告與乙○○彼此間雖非具有血緣關係

    之親人，但在實際生活及感情上已形同母女，且乙○○並無其

    他直系血親卑親屬或配偶，亦無第二、三、四順位繼承人在

    世，此可參原告所提出家事聲請選任遺產管理人狀、臺灣高

    雄少年及家事法院112 年度司繼字第7144號裁定在卷可查（

    見本院審訴卷第111 至113 、117 至119 頁），等同原告斯

    時已為乙○○最親近之人，乙○○確有將系爭房地贈與原告之動

    機，此亦符合情理之常。

　⒊再者，由原告、乙○○向地政機關申請以買賣為原因進行第一

    次移轉登記（見本院審訴卷第75至89頁），應可認定其2

　　人確實有為一定之意思表示且意思表示合致，惟其2 人並未

    簽訂書面之買賣契約，核與一般不動產買賣有別，且由嗣後

    其2 人簽立系爭解除協議可知，系爭買賣契約並未給付價金

　　，亦即並無對價，復由兩造均不爭執第一次移轉登記之土地

    增值稅係由原告繳納乙節（一般而言，土地為有償移轉者，

　　土地增值稅之納稅義務人為土地原所有權人；土地為無償移

    轉者，則由土地之新所有權人為納稅義務人），均足顯示系

    爭買賣契約與一般買賣有異，再參酌乙○○未向原告請求給付

    價金，且乙○○又確實有將系爭房地贈與原告之動機並曾對外

    如此表示，綜合勾稽上開間接證據，應可推定原告主張系爭

    買賣契約係隱藏成立贈與契約，應依民法第87條第2 項規定

    適用民法贈與之規定，洵屬有據，此不論原告與乙○○當初之

    目的係為避免遭課高額贈與稅，抑或誤認將遭課徵高額贈與

    稅，始以買賣為原因為第一次移轉登記，均不影響上開認定

    結論。

　㈡原告與乙○○間簽立合意解除契約協議書之行為，是否為通

　　謀虛偽意思表示而無效？

　⒈按所謂通謀為虛偽意思表示，乃指表意人與相對人互相故意

    為非真意之表示而言，故相對人不僅須知表意人非真意，並

    須就表意人非真意之表示相與為非真意之合意，始為相當。

　⒉經查，原告主張因乙○○長年為低收入戶，系爭房地移轉登記

    後，經區公所來函表示，倘相關財產資料或實價登錄資訊顯

    示乙○○已將系爭房地賣出，將認定乙○○有相關價金收入，其

    低收入戶資格恐遭撤銷，為避免乙○○失去低收入戶身分，原

    告乃與乙○○簽立系爭解除協議，並為第二次移轉登記等語。

    雖然高雄市新興區公所於113 年7 月31日以高市○區○○○○000

    00000000 號函覆本院稱：經查該所於107

 　 年無函知乙○○其若有相關價金收入，恐使其低收入戶資格遭

    撤銷之函文等語在卷（見本院訴字卷第21頁），然無論區公

    所是否曾發函表示原告主張之內容，由原告自承之內容可知

    ，原告與乙○○當時主觀上係為避免乙○○之低收入戶資格遭撤

    銷而確實有將系爭房地再移轉登記予乙○○，使乙○○再回復為

    系爭房地所有權人之真意無疑，再參酌前揭證人丙○○、甲○○

    證述乙○○過世前仍持續表示要將系爭房地贈與原告之事實，

    亦可徵對乙○○而言，其確實已回復為系爭房地所有權人之地

    位，須再為贈與並移轉登記，原告始能取得系爭房地所有權

    ，第二次移轉登記並非係與原告互相故意為非真意之表示，

    因此系爭解除協議難認為原告與乙○○之通謀虛偽意思表示，

    而係其2 人確實有為解除契約之意思表示合致，僅因第一次

    移轉登記係以買賣為原因，故系爭解除協議在形式上始記載

    為因價金未如期交付故解除買賣契約等語。

　㈢原告先位依民法第767 條第1 項中段或第179 條規定，請求

　　被告應將系爭房地於107 年5 月23日於高雄市政府新興地政

　　事務所，以買賣為原因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並回復

　　登記為原告所有，有無理由？

　　承前認定，第一次移轉登記應適用贈與之規定，惟嗣後原告

    與乙○○合議解除契約，故系爭房地即再為第二次移轉登記為

    乙○○所有，而第二次移轉登記並非原告、乙○○所為通謀虛偽

    意思表示，因此系爭房地在第二次移轉登記後，即確定為乙

    ○○所有，原告並非系爭房地所有權人，自無從行使所有物返

    還請求權，且乙○○取得系爭房地登記具法律上原因，核與不

    當得利要件有間，原告依民法第179 條請求被告將第二次移

    轉登記塗銷並將系爭房地回復登記為原告所有，洵屬無據。

　㈣原告備位依民法第406 條規定，請求被告應將系爭房屋及系

　　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有無理由？

　⒈原告主張第二次移轉登記後，原告與乙○○再次就系爭房地

　　贈與原告乙事達成合意，且乙○○亦多次在友人面前與原告

　　就系爭房地達成贈與合意云云。然而，原告始終未能就其與

　　乙○○在第二次移轉登記後，於何時、何地再就系爭房地達

　　成贈與合意詳予說明並舉證，就此已難為原告有利之認定。

　⒉其次，證人丙○○係證述：乙○○曾說要將系爭房地贈與原

　　告，說了好幾十年了，當時原告有在場，乙○○過世前一個

　　多月住院時曾表示已經有叫人辦理，但後來來不及，伊並不

　　知悉原告與乙○○如何辦理登記等語，除了根本無從特定時

　　間、地點致無法認定確實係在第二次移轉登記後有再達成贈

　　與合意外，其既不知原告與乙○○如何辦理移轉登記，自無

　　從據以推認原告主張為真實。而證人甲○○則係證稱：乙○

　　○有講過好幾次要將系爭房地贈與原告，且在乙○○過世前

　　2 、3 年生病住院時亦曾說過，原告當時也在場，但原告沒

　　有什麼表示，僅說等乙○○好了再說，乙○○在過世前一、

　　二個禮拜說要找代書辦房子的事，但乙○○就突然走了等語

　　，當時原告既未逕自應允，難認原告與乙○○當時已達成系爭

    房地之贈與意思表示合致，且甲○○亦同樣提及乙○○曾欲委託

    代書辦理卻來不及之事（惟究竟係已委託代書辦理抑或欲委

    託代書辦理但尚未委託，亦無法確認，證人丙○○、甲○○之證

    述就此部分有所差異），足見乙○○欲將系爭房地贈與原告僅

    停留在向友人表示暨委託代書欲辦理此事之階段，尚未有具

    體顯現於外並向受贈人為意思表示且與受贈人達成意思表示

    合致之客觀事實，否則在業已與原告達成贈與之意思表示合

    致之前提下，乙○○又何須一再向友人表示要將系爭房地贈與

    原告。

　⒊又與第一次移轉登記不同者，在於第一次移轉登記係有原告

    與乙○○共同向地政機關申請移轉登記之資料，足以作為其2 

    人有為意思表示合致之證據，再參酌證人丙○○、甲○○之證述

    暨前述其他客觀事證，佐證乙○○有將系爭房地贈與原告之動

    機（亦即，證人丙○○、甲○○之證述僅係作為佐證乙○○有贈與

    系爭房地之動機之證據之一，並非以此認定原告與乙○○有贈

    與意思表示合致之事實），因此始認定第一次移轉登記確實

    係原告與乙○○有達成贈與之意思表示合致；惟在第二次移轉

    登記後，並無客觀證據佐證乙○○已有向原告表達贈與系爭房

    地之意思表示暨與原告就此意思表示達成合致之事實，證人

    丙○○、甲○○之證述亦無法為原告有利之認定，至多僅能認為

    乙○○有多次向友人表達對於其財產如何處置之規劃，尚不能

    因此逕謂如此即具有法效力。

　　況且，第二次移轉登記係在107 年5 月23日，而乙○○係於11

    2 年2 月18日死亡，期間有將近4 年9 個月，若乙○○確實有

    與原告就系爭房地達成贈與之意思表示合致，或確實有要將

    系爭房地贈與原告並發生法效力，即便欲避免遭撤銷低收入

    戶資格或遭課徵贈與稅，亦可先行訂立書面契約而暫不進行

    移轉登記，抑或以其他具法效力之方式進行處置（例如死因

    贈與、訂立遺囑等等），然乙○○卻始終未有任何具體作為，

    更可見乙○○僅係多次向友人表達欲將系爭房地贈與原告而已

    ，而非確實與原告達成贈與系爭房地之意思表示合致。

　⒋從而，本件既無從認定原告與乙○○在第二次移轉登記後有再

    次就系爭房地贈與原告乙事達成合意，原告依贈與規定請求

    被告應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即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87條、第179 條、第767 條第1 項

    及第406 條等規定，先位請求被告應將系爭房地於107 年5 

    月23日於高雄市政府地政局新興地政事務所，以買賣為原因

    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並回復登記為原告所有，備位請

    求被告應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均為無理由，

    應予駁回。而原告之訴既已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

    麗，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經本院審酌後

　　認均不足以影響判決之結果，爰不另贅論，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王宗羿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書記官　陳仙宜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932號

原      告  施坊瑾  

訴訟代理人  陳韋誠律師

            黃大中律師

            郭乃瑜律師

被      告  蔡建賢律師即李素瓊之遺產管理人



訴訟代理人  盧俊誠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塗銷所有權移轉登記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

年2 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坐落高雄市○○區○○段○○段000 ○000 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均為10000 分之61，下合稱系爭土地）及其上同段同小段1187建號建物（即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路000 號4 樓之9 房屋，下稱系爭房屋，與系爭土地合稱系爭房地）

　　登記於被繼承人乙○○名下，而乙○○為原告父親生前之同居人，與原告雖無血緣關係，然其感念原告對其日常生活之照顧與負擔，生前即承諾將系爭房地贈與原告，僅係因乙○○與原告誤認倘以贈與為原因移轉系爭房地，將遭課徵高額贈與稅，遂於民國106 年間就系爭房地簽立買賣契約（下稱系爭買賣契約），並於同年9 月27日以買賣為原因，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下稱第一次移轉登記），原告並依規定繳付第一次移轉登記之土地增值稅、印花稅、契稅等稅金共計新臺幣（下同）61,259 元，然雙方事實上就系爭房地之過戶並非基於買賣之真意，而係在履行贈與契約（

　　下稱系爭贈與契約），依民法第87條第2 項，雙方就系爭房地應適用贈與之規定，故乙○○亦不曾在系爭房地第一次移轉登記至原告名下後請求原告給付買賣價金。

　㈡又因乙○○長年為高雄市新興區公所認定之低收入戶，系爭房地移轉登記後，經區公所來函表示，倘相關財產資料或實價登錄資訊顯示乙○○已將系爭房地賣出，將認定乙○○有相關價金收入，其低收入戶資格恐遭撤銷，然乙○○實際上並未獲得買賣價金，為避免乙○○失去低收入戶身分，原告

　　乃與乙○○就系爭房地簽立合意解除買賣協議書（下稱系爭解除協議），並於107 年5 月23日以上開買賣契約解除為原因而將所有權再移轉登記予乙○○（下稱第二次移轉登記），故乙○○目前仍為系爭房地登記所有權人。惟原告及乙○○均無解除系爭買賣契約之真意，亦無再次將系爭房地移轉登記予乙○○之真意，則系爭解除協議依民法第87條第1 項規定，即為自始無效之意思表示，而系爭房地所為第二次移轉登記之行為自亦同屬無效，系爭房地真正所有權人仍為原告，系爭房地現仍登記於乙○○名下，已妨害原告就系爭房地之所有權能，且乙○○享有系爭房地登記名義利益亦無法律上原因，另乙○○於112 年2 月18日死亡，因乙○○無繼承人，經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以112 年度司繼字第7144號裁定選任蔡建賢律師為乙○○之遺產管理人確定，是原告自得依民法第767 條第1 項中段、第179 條規定，請求被告將系爭房地第二次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並回復登記為原告所有。

　㈢倘認系爭解除協議無民法第87條規定之適用，而非屬無效之意思表示，惟系爭房地於第二次移轉登記後，原告與乙○○仍就系爭房地將贈與予原告乙事存有合意，僅係為避免遭課徵高額贈與稅，原告於乙○○生前均未請求乙○○履行系爭贈與契約，乙○○生前亦不曾表示撤銷贈與，系爭贈與契約即由其繼承人所繼承，是原告自得依民法第406 條規定，請求被告履行系爭贈與契約，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至原告名下。

　㈣為此，爰依民法第87條、第179 條、第767 條第1 項及第406 條等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先位聲明：⒈被告應將系爭房地於107 年5 月23日於高雄市政府地政局新興地政事務所，以買賣為原因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並回復登記為原告所有；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備位聲明：⒈被告應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本件原告並未就系爭贈與契約舉證以實其說，諸如契約要件

　　事實内容之時間、地點等皆未特定，且到庭之證人亦僅稱乙

　　○○曾說要將系爭房地送給原告，並未參與系爭房地過戶移

　　轉，證詞僅係呈現聊天式之對話內容，難以證明系爭贈與契

　　約之存在。

　㈡依原告之主張内容，第一、二次移轉登記皆係目的錯誤，該

　　二次移轉登記之真意皆有移轉系爭房地之真意，僅目的原因

　　認知錯誤，並不影響法律行為效力，非屬通謀虛偽意思表示

　　；縱若第一、二次移轉登記之債權契約為通謀意思表示，惟

　　本件二次所有權變動登記（物權契約）並非通謀虛偽登記，

　　第一次移轉登記原告確有取得系爭房地移轉所有權登記之意

　　思，第二次移轉登記確有塗銷回復所有權移轉登記之意思，

　　並無虛偽或實際不移轉所有權登記之意思，依土地法第43條

　　規定，系爭房地二次移轉登記皆已生效力，且不得對抗第三

　　人，第一次移轉登記已依法登記並再經塗銷登記而消滅不存

　　在，自無死而復生之效力，而第二次移轉登記係合意解除契

　　約回復登記，原告之真意係回復返還乙○○所有權之移轉登

　　記，僅移轉及塗銷登記原因有爭議，並無就第二次登記有再

　　解除或宣告無效之情形，自無所謂再塗銷第二次移轉登記之

　　情事。

　㈢又原告雖主張為避免遭課高額贈與稅，乙○○與原告始於10

　　6 年間就系爭房地簽立系爭買賣契約等語，惟以系爭房地於

　　106 年間之公告現值，贈與稅核課計算基準為780,928 元，

　　遠低於贈與稅課稅標準200 萬元，亦即系爭房地尚屬不課徵

　　贈與稅之範圍，原告主張理由顯然不實，其後原告再修改主

　　張其與乙○○起初係因不瞭解贈與稅免稅額之相關規定，誤

　　認倘以贈與系爭房地為移轉登記原因，將遭課徵高額贈與稅

　　，方會通謀虛偽以買賣為原因為第一次移轉登記云云，但原

　　告與乙○○不曾簽立任何私契，此與實務上買賣慣例不同，

　　且原告所述至多僅生動機目的錯誤，無虛偽意思表示之情。

　　另原告改主張原告與乙○○在移轉系爭房地後，區公所來函

　　始發現乙○○之低收入戶資格可能被撤銷，故乙○○為保留

　　低收入戶資格，方於107 年5 月23日與原告通謀虛偽簽立系

　　爭解除協議並為第二次移轉登記云云，但原告並未提出上述

　　通知或公函，且乙○○出售系爭房地之價格為780,928 元，

　　尚不影響其低收入戶之資格（因乙○○同時已無不動產及居

　　所，並需增加租金支出），另依原告與乙○○所簽立系爭解

　　除協議，其原因係原告之價金無法如期交付完成，可證第一

　　次移轉登記之原因為買賣契約，第二次移轉登記係因原告未

　　能支付買賣價金而合意解除系爭買賣契約，況依原告所述，

　　第二次移轉登記兩造確有解除契約（無論買賣或贈與契約）

　　之意思，該次移轉登記至多僅生動機目的錯誤，無虛偽意思

　　表示。

　㈣再者，原告主張乙○○並無任何財產，其生活費用皆由原告

　　負擔，然人壽保險契約之保費係由乙○○繳納，原告主張顯

　　有疑義，且原告已取得乙○○人壽保險金21萬元，原告縱有

　　照顧乙○○，亦已取得對待給付，原告對被告之生活費負擔

　　，與系爭房地價值相差幾十倍，系爭房地現值約200 萬元，

　　原告僅支付數萬元，兩者相差過矩，無法證明乙○○生前之

　　日常生活確實係由原告負擔，乙○○為感念原告之付出而承

　　諾將系爭不動產贈與予原告云云，至多僅證明原告與乙○○

　　生前生活關係密切，故本件原告之主張並非事實，原告之訴自無理由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系爭房地原為被繼承人乙○○所有，前於106 年9 月27日以

　　買賣為原因，移轉所有權登記予原告，嗣於107 年5 月23日

　　以系爭買賣契約解除為原因，而將所有權再移轉登記予乙○

　　○，故乙○○目前仍為系爭房地登記所有權人。

　㈡乙○○於112 年2 月18日死亡，因乙○○無繼承人，經臺灣

　　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以112 年度司繼字第7144號裁定選任蔡

　　建賢律師為乙○○之遺產管理人確定。

　㈢106 年9 月27日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系爭房地所有權登記之土

　　地增值稅、印花稅、契稅皆由原告繳納。

　㈣系爭房屋自103 年起之各期水費、電費、電話費均由原告名

　　下帳戶自動扣繳迄今。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與乙○○間就系爭房地簽立系爭買賣契約之行為，是否

　　隱藏成立贈與契約，而應依民法第87條第2 項規定適用民法

　　贈與之規定？

　⒈按虛偽意思表示，隱藏他項法律行為者，適用關於該項法律行為之規定，民法第87條第2 項，固定有明文，惟是否隱藏他項法律行為，亦須由當事人予以主張，法院始得加以審究

　　。又當事人就其有利於己之事實，應負舉證之責，是主張隱

　　藏有他項法律行為之人，自應就此利己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2114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證明待證事實之存否，其證據方法不以直接證據為限，負舉證責任之一方，非不得以間接證據證明間接事實存在，再本諸論理及經驗法則，依已明瞭之間接事實，綜合全辯論意旨，以推定應證事實之真偽。

　⒉經查，乙○○過世前係由原告照顧其生活，且曾表示要將系爭房地贈與原告乙節，業經證人即乙○○友人丙○○到庭證述：我和乙○○會見面聊天、一起吃飯，乙○○是孤單老人

　　，沒有小孩，過世前都是原告在照顧她，乙○○把原告當作自己的女兒，並說要把她住的房子送給原告，已經說過不止一次、說了好幾十年了，她說要把她住的房子送給原告時，原告有在場，乙○○什麼事都找原告，且在乙○○過世前一個多月住院時，我跟乙○○說你說這間房子要給原告，趕快辦一辦，乙○○有主動說原告像她的女兒一樣，已經有叫人辦了，但後來來不及，另外我有聽乙○○說過她曾把房子過戶給原告，後來原告又過戶回給乙○○，我不知道她們怎麼辦理等語在卷（見本院訴字卷第70至73頁）；證人即乙○○友人甲○○到庭證稱：我認識乙○○一、二十年，我聽乙○○說過，乙○○在原告小的時候就在她家，因為原告她們家在做生意很忙，都是乙○○在照顧她們這些小孩，而乙○○過世前差不多每天大約4 、5 點左右，我們幾個人都會去散步，我知道乙○○過世前都是原告在照顧她，有一次乙○○生病住院我去看她，大約是在乙○○過世前2 、3 年，也都是原告在照顧她，乙○○有講過好幾次要把她住的房子送给原告，我說你要辦就趕快辦，不要常常在那邊說，乙○○那次生病住院說的時候，原告也在場，但原告好像沒有什麼表示，說等乙○○好再說，意思是叫乙○○不用掛心，乙○○在散步時講的時候，原告則沒有在場，我聽說她們有辦過過戶一次，後來因為乙○○說會影響她的低收入戶資格，後來又移轉回來，之後有去問代書看要怎麼處理比較好，乙○○在過世前一、二個禮拜，那時乙○○有要我幫她買蛋捲，說她要找代書辦房子的事情，但是乙○○就突然走了，所以這件事就沒有後續了等語在卷（見本院訴字卷第89至92頁），可見原告與乙○○確實係長期共同相處生活，乙○○過世前亦確實皆由原告照顧，再由兩造所不爭執系爭房屋自103 年起各期水費、電費、電話費均由原告名下帳戶自動扣繳迄今之事實，益證原告亦有負擔被告部分生活費用；除此之外，乙○○於84年8 月26日、85年3 月22日向訴外人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投保保單號碼0000000000、0000000000號之人壽保險，身故時指定之受益人均為原告，更在2 人關係填載原告為其義女，此有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114 年1 月14日國壽字第1140013868號函暨所附保險資料（見本院訴字卷第227 至237 頁），足徵原告與乙○○彼此間雖非具有血緣關係之親人，但在實際生活及感情上已形同母女，且乙○○並無其他直系血親卑親屬或配偶，亦無第二、三、四順位繼承人在世，此可參原告所提出家事聲請選任遺產管理人狀、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112 年度司繼字第7144號裁定在卷可查（見本院審訴卷第111 至113 、117 至119 頁），等同原告斯時已為乙○○最親近之人，乙○○確有將系爭房地贈與原告之動機，此亦符合情理之常。

　⒊再者，由原告、乙○○向地政機關申請以買賣為原因進行第一次移轉登記（見本院審訴卷第75至89頁），應可認定其2

　　人確實有為一定之意思表示且意思表示合致，惟其2 人並未簽訂書面之買賣契約，核與一般不動產買賣有別，且由嗣後其2 人簽立系爭解除協議可知，系爭買賣契約並未給付價金

　　，亦即並無對價，復由兩造均不爭執第一次移轉登記之土地增值稅係由原告繳納乙節（一般而言，土地為有償移轉者，

　　土地增值稅之納稅義務人為土地原所有權人；土地為無償移轉者，則由土地之新所有權人為納稅義務人），均足顯示系爭買賣契約與一般買賣有異，再參酌乙○○未向原告請求給付價金，且乙○○又確實有將系爭房地贈與原告之動機並曾對外如此表示，綜合勾稽上開間接證據，應可推定原告主張系爭買賣契約係隱藏成立贈與契約，應依民法第87條第2 項規定適用民法贈與之規定，洵屬有據，此不論原告與乙○○當初之目的係為避免遭課高額贈與稅，抑或誤認將遭課徵高額贈與稅，始以買賣為原因為第一次移轉登記，均不影響上開認定結論。

　㈡原告與乙○○間簽立合意解除契約協議書之行為，是否為通

　　謀虛偽意思表示而無效？

　⒈按所謂通謀為虛偽意思表示，乃指表意人與相對人互相故意為非真意之表示而言，故相對人不僅須知表意人非真意，並須就表意人非真意之表示相與為非真意之合意，始為相當。

　⒉經查，原告主張因乙○○長年為低收入戶，系爭房地移轉登記後，經區公所來函表示，倘相關財產資料或實價登錄資訊顯示乙○○已將系爭房地賣出，將認定乙○○有相關價金收入，其低收入戶資格恐遭撤銷，為避免乙○○失去低收入戶身分，原告乃與乙○○簽立系爭解除協議，並為第二次移轉登記等語。雖然高雄市新興區公所於113 年7 月31日以高市○區○○○○00000000000 號函覆本院稱：經查該所於107

 　 年無函知乙○○其若有相關價金收入，恐使其低收入戶資格遭撤銷之函文等語在卷（見本院訴字卷第21頁），然無論區公所是否曾發函表示原告主張之內容，由原告自承之內容可知，原告與乙○○當時主觀上係為避免乙○○之低收入戶資格遭撤銷而確實有將系爭房地再移轉登記予乙○○，使乙○○再回復為系爭房地所有權人之真意無疑，再參酌前揭證人丙○○、甲○○證述乙○○過世前仍持續表示要將系爭房地贈與原告之事實，亦可徵對乙○○而言，其確實已回復為系爭房地所有權人之地位，須再為贈與並移轉登記，原告始能取得系爭房地所有權，第二次移轉登記並非係與原告互相故意為非真意之表示，因此系爭解除協議難認為原告與乙○○之通謀虛偽意思表示，而係其2 人確實有為解除契約之意思表示合致，僅因第一次移轉登記係以買賣為原因，故系爭解除協議在形式上始記載為因價金未如期交付故解除買賣契約等語。

　㈢原告先位依民法第767 條第1 項中段或第179 條規定，請求

　　被告應將系爭房地於107 年5 月23日於高雄市政府新興地政

　　事務所，以買賣為原因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並回復

　　登記為原告所有，有無理由？

　　承前認定，第一次移轉登記應適用贈與之規定，惟嗣後原告與乙○○合議解除契約，故系爭房地即再為第二次移轉登記為乙○○所有，而第二次移轉登記並非原告、乙○○所為通謀虛偽意思表示，因此系爭房地在第二次移轉登記後，即確定為乙○○所有，原告並非系爭房地所有權人，自無從行使所有物返還請求權，且乙○○取得系爭房地登記具法律上原因，核與不當得利要件有間，原告依民法第179 條請求被告將第二次移轉登記塗銷並將系爭房地回復登記為原告所有，洵屬無據。

　㈣原告備位依民法第406 條規定，請求被告應將系爭房屋及系

　　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有無理由？

　⒈原告主張第二次移轉登記後，原告與乙○○再次就系爭房地

　　贈與原告乙事達成合意，且乙○○亦多次在友人面前與原告

　　就系爭房地達成贈與合意云云。然而，原告始終未能就其與

　　乙○○在第二次移轉登記後，於何時、何地再就系爭房地達

　　成贈與合意詳予說明並舉證，就此已難為原告有利之認定。

　⒉其次，證人丙○○係證述：乙○○曾說要將系爭房地贈與原

　　告，說了好幾十年了，當時原告有在場，乙○○過世前一個

　　多月住院時曾表示已經有叫人辦理，但後來來不及，伊並不

　　知悉原告與乙○○如何辦理登記等語，除了根本無從特定時

　　間、地點致無法認定確實係在第二次移轉登記後有再達成贈

　　與合意外，其既不知原告與乙○○如何辦理移轉登記，自無

　　從據以推認原告主張為真實。而證人甲○○則係證稱：乙○

　　○有講過好幾次要將系爭房地贈與原告，且在乙○○過世前

　　2 、3 年生病住院時亦曾說過，原告當時也在場，但原告沒

　　有什麼表示，僅說等乙○○好了再說，乙○○在過世前一、

　　二個禮拜說要找代書辦房子的事，但乙○○就突然走了等語

　　，當時原告既未逕自應允，難認原告與乙○○當時已達成系爭房地之贈與意思表示合致，且甲○○亦同樣提及乙○○曾欲委託代書辦理卻來不及之事（惟究竟係已委託代書辦理抑或欲委託代書辦理但尚未委託，亦無法確認，證人丙○○、甲○○之證述就此部分有所差異），足見乙○○欲將系爭房地贈與原告僅停留在向友人表示暨委託代書欲辦理此事之階段，尚未有具體顯現於外並向受贈人為意思表示且與受贈人達成意思表示合致之客觀事實，否則在業已與原告達成贈與之意思表示合致之前提下，乙○○又何須一再向友人表示要將系爭房地贈與原告。

　⒊又與第一次移轉登記不同者，在於第一次移轉登記係有原告與乙○○共同向地政機關申請移轉登記之資料，足以作為其2 人有為意思表示合致之證據，再參酌證人丙○○、甲○○之證述暨前述其他客觀事證，佐證乙○○有將系爭房地贈與原告之動機（亦即，證人丙○○、甲○○之證述僅係作為佐證乙○○有贈與系爭房地之動機之證據之一，並非以此認定原告與乙○○有贈與意思表示合致之事實），因此始認定第一次移轉登記確實係原告與乙○○有達成贈與之意思表示合致；惟在第二次移轉登記後，並無客觀證據佐證乙○○已有向原告表達贈與系爭房地之意思表示暨與原告就此意思表示達成合致之事實，證人丙○○、甲○○之證述亦無法為原告有利之認定，至多僅能認為乙○○有多次向友人表達對於其財產如何處置之規劃，尚不能因此逕謂如此即具有法效力。

　　況且，第二次移轉登記係在107 年5 月23日，而乙○○係於112 年2 月18日死亡，期間有將近4 年9 個月，若乙○○確實有與原告就系爭房地達成贈與之意思表示合致，或確實有要將系爭房地贈與原告並發生法效力，即便欲避免遭撤銷低收入戶資格或遭課徵贈與稅，亦可先行訂立書面契約而暫不進行移轉登記，抑或以其他具法效力之方式進行處置（例如死因贈與、訂立遺囑等等），然乙○○卻始終未有任何具體作為，更可見乙○○僅係多次向友人表達欲將系爭房地贈與原告而已，而非確實與原告達成贈與系爭房地之意思表示合致。

　⒋從而，本件既無從認定原告與乙○○在第二次移轉登記後有再次就系爭房地贈與原告乙事達成合意，原告依贈與規定請求被告應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即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87條、第179 條、第767 條第1 項及第406 條等規定，先位請求被告應將系爭房地於107 年5 月23日於高雄市政府地政局新興地政事務所，以買賣為原因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並回復登記為原告所有，備位請求被告應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而原告之訴既已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經本院審酌後

　　認均不足以影響判決之結果，爰不另贅論，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王宗羿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書記官　陳仙宜





